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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对外

披露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补充披露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

说明，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23年度实现

净利润 125,117.09 万元。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公司拟按照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2,511.71 万

元，加上以前年度剩余可供分配利润为 488,219.12 万元，扣除 2023年用于现金

股利分配 40,731.71 万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60,092.80 万元。（注：

合计数与根据各明细数计算之数在尾数上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致）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定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02,501,992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公司股份 8,023,810 股后的股本，即 1,194,478,1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119,447,818.20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若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

公司将采用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合规性 

1、《公司章程》第二百〇六条规定：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



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利的同时，可以派发股票股利。 

2、《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规定：在公司当年经审计净利

润为正数且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条件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

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10%。 

综上，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及《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1-2023年）》的规定。 

三、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23 年度拟分派的现金分红金额（含季度分红）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 30%，主要情况如下： 

（一）现金分红金额低于当年净利润 30%的原因 

公司自 2010 年上市以来，主营业务增速一直数倍于行业增速，处于快速成

长期，目前公司行业整体市占率仍较低，成长空间非常广阔；除原有的手工具及

存储箱柜业务外，公司近几年一直重点发展动力工具业务，过去三年高速成长，

并在未来几年仍有望维持较快的增速，动力工具业务将成为公司的第二成长曲线，

公司将持续在动力工具业务上投入大量资源。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手工具、存储箱柜、激光测量仪器、动力工具，上述产

品对美出口均受到关税及双反影响，而美国市场收入占公司整体收入的一半以上，

美国市场也是工具行业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为此，公司过去几年一直在加强公

司产能全球化供应能力，新增了多处海外产能，未来公司的海外产能将超过国内

产能，减少国际贸易环境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未来公司将持续在产能全球化布局

上投入大量资源。 

手工具行业作为一个存在数百年的行业，由于历史原因，行业中存在不少优

秀的品牌商和生产商，行业集中度较低，部分龙头通过行业并购重组获得了大量

的中高端品牌和渠道资源，公司自 2015 年以来也一直在行业中通过并购重组获

得多个欧美品牌和渠道、供应链资源，多个品牌经公司经营后获得了成长。公司

将并购重组作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之一，过去几年每年在并购重组上投入了大



量资金，未来仍将坚持在这方面投入资金。 

综上所述，公司将保留必要的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发力重点业务、产能

全球化布局并储备充足的资金用于并购重组，确保公司的稳健经营，并在未来相

当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于行业的增速发展，更好的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及收益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留存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

务发展的需要，并保存足够的资金能力用于产能布局和并购重组。公司 2023 年

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1.89%，公司将努力持续为股东创造良好的收益。 

（三）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公司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同时，公

司与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各类股东保持正常的沟通，通过投资者热线、电

子信箱、互动易、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接受各类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提供

的意见和诉求，并积极给予反馈。 

（四）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的要求，兼顾好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关系，努力提升自身经营业绩，在保证主

营业务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既定的股东回报规划，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

果，提升投资者的满足感。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该事项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六日 

 


